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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16480.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保险业新会计准则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(保监财会

〔2006〕1142号)各保监局，各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

： 根据《关于保险业实施新会计准则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保

监发〔2006〕96号）的要求，全行业从2007年1月1日起同时执

行新会计准则。在全行业实施新会计准则是保险业贯彻落实

《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

〕23号）的重要举措，及时、全面、有效的培训则是新会计

准则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，各保监局、各公司要充分提高认

识，认真抓好落实。现就培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

培训的基本原则 新会计准则培训的基本原则是“统一标准，

分类培训”。 （一）“统一标准”，是指保监会制订统一的

培训标准，包括培训内容和培训师资。 1、统一培训内容 培

训内容以保监会新会计准则实施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培训讲

义--《保险行业新会计准则实施指南》（另行发布）为基础

，根据不同培训对象设计不同的培训课程。 2、统一培训师

资 新会计准则培训的师资由保监会统一组织、培训和考核。 

（二）“分类培训”，是指全行业新会计准则的培训采取保

监会统一培训（以下简称外部培训）与保监局、保险公司内

部培训（以下简称内部培训）相结合的方式。保监会将全程

跟踪监督培训质量。 二、培训范围 新会计准则的培训对象原

则上要覆盖全行业相关人员。其中，以下人员必须接受培训

：各公司有关领导，分支机构总经理和分管财务（含统计，



下同）工作的负责人，总公司及各级分支机构的财务、内审

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，总公司企划、精算、再保、投资、

信息技术、合规、产品开发、风险管理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

及业务骨干；负责保险公司外部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骨

干；保监会系统业务监管干部。其余人员可由各公司根据具

体情况自愿组织培训。 三、外部培训实施方案 （一）培训对

象 外部培训的对象为各公司有关领导，总公司财务、内审、

企划、精算、再保、投资、信息技术、合规、产品开发、风

险管理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；负责保险公司外部审计的会计

师事务所业务骨干；各保监局主要业务处室负责人，保监会

机关（含国有保险公司监事会，下同）相关监管干部；内部

培训讲师。外部培训将分若干期进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